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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矿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认定

否

1.申请

符合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第四条规定并

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，应当向其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的

考核发证机关申请办理特种作业操作证，并提交身份证复印件、学历

证书复印件、体检证明、考试合格证明等材料。

3.审核

根据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

定》等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核。

是

2.是否受理

（5 个工作日内。能够当

场作出受理决定的，应当

当场作出受理决定。）

不属于许可范

畴或不属于本机关

职权范围的，不予

受理（5 个工作日

内）。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

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当场

或者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

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

部内容，逾期不告知的，

视为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

起即已被受理。

申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有关要求，或者按照要求

提交全部补充申报材料的，予以受理（自收到申请

材料或者全部补正材料之日起为受理）。

审核不合格的，不予颁

发特种作业操作证，并说明

理由。

4.决定

在申请受理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根据审核情况，

作出是否予以颁发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决定。

审核合格的，颁发特种

作业操作证。


